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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368 证券简称：晶丰明源 公告编号：2025-093

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报告书（草案）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四川易冲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同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

简称“本次交易”）。

公司于 2025年 7月 3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出具的

《关于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申请的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并购重组）〔2025〕21号）（以下简称

“《审核问询函》”）；2025年 8月 20日，公司已完成了《审核问询函》相关问题

的回复，公司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评估机构就《审核问

询函》中的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并对《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以下简

称“《重组报告书》”）予以修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8月 20日刊载于上交所网

站的相关公告；2025年 11月 13日，公司基于本次交易的审计基准日更新至 2025

年 5月 31日，对《重组报告书》中的相关内容予以修订，形成了《上海晶丰明

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

案）（修订稿）》（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修订稿）》”）。

鉴于作为本次交易定价依据的评估报告的评估基准日为 2024年 12月 31日，

为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验证标的资产价值未发生不利变化，金证（上海）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25年 5月 31日为加期评估基准日，对本次交易标的资产

进行了加期评估。鉴于评估报告更新，同时根据上交所进一步审核意见，公司对

《重组报告书（修订稿）》再次进行修订、补充及完善，主要修订情况如下（如

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的简称或释义均与重组报告书中“释义”所定义的词语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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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具有相同的含义）：

章节 修订情况

重大事项提示 更新本次加期评估验证情况

第一章本次交易概况 更新交易对方做出的重要承诺

第三章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更新部分交易对方的穿透锁定安排、承诺及相关内容

2、更新交易对方存续期与锁定期匹配情况

第六章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更新本次加期评估验证情况

根据公司最新《公司章程》，调整了“监事会”“股东大会”相关表述，详见

《重组报告书（修订稿）》楷体加粗部分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 12月 16日


